附件：

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
关于做好强降雨天气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办公厅(室)： 

    据中国气象局预测，5月12日至15日，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地区、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以及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大范围较强降水过程，其中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东部、重庆大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湖南东北部和江西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并将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过程总降雨量普遍有30-60毫米，其中江南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0~12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140~180毫米，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跟踪监测，切实做好防灾准备工作。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强降雨过程，及时研判可能发生的灾害和影响，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防灾抗灾责任制，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和隐患，有针对性地制订防范应对措施，及时转移受灾害影响地区的群众，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强气象灾害及次生灾害防范

    各有关地区要针对此次灾害性天气过程，组织指导企业、学校，社区、农村等单位和广大群众做好防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灾害防范准备工作，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性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加强监测和巡查，做到群防群控。要加强灾害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和能力。 

    三、切实落实洪涝灾害防范措施

    各有关地区要认真做好重点堤段，病险和在建水库的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各类隐患和险情。科学组织江河洪水调度，统筹调控水库、堤防、蓄滞洪区，江南，华南等地要针对前期部分地区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以及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的情况，进一步强化防汛各项工作，要加强城市防洪准备，避免发生内涝灾害，新疆有关地方要进一步落实混合型洪水防范措施。其他相关地区也要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四、努力减轻灾害对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受前期雨雪天气影响，目前部分地区土壤过湿，要及时组织清沟理墒，减轻溃涝湿害的危害，及早防治病虫害，努力减轻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要防止灾害性天气对铁道、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的影响，确保运输、通信，电力安全运行。 

    五、加强监测预警预报

    各级气象、水文部门要密切监视天气和汛情发展变化情况，加强灾害性天气及汛情、水情的预测分析和会商，做到提前预警，及早预报；对局部地区可能造成强降雨等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和重大汛情要做到滚动预报。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及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同时有关媒体要文持信息发布工作。 

    六、做好值守应怠工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完善各项应急预案，落实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准备工作。要加强值班工作，有关负贵同志要亲自带班，保证信息畅通。遇突发性灾害事件，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组织处置并迅速报告。 

 
